附件7
相关名词解释及违法违规行为抄告事例

一、相关名词解释
（一）零星作业，是指小规模非工程建设类生产经营活动，具体包括但不限于：
1.高处作业，即在坠落高度基准面2米及以上有可能坠落的高处进行的作业； 
2.焊接与热切割，即运用焊接或者热切割方法对材料进行加工的作业（不含《特种设备安全法》《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规定的有关特种设备作业）；
3.电工作业，即对电气设备进行运行、维护、安装、检修、改造、施工、调试等作业；
4.其他在公共区域进行的存在物体打击、机械伤害、坍塌、中毒等特定安全风险的作业，如：
（1）空调、太阳能、智能监控、雨棚、防盗网等非主体工程配套设备设施的安装、维护、拆除作业；
（2）小型临街广告牌、夜景照明及景观布置的安装、维护、拆除作业；
（3）公共充电设施的安装、维护、拆除作业；
（4）展台、布景等搭设、拆除作业；
（5）地下管道、管沟等清淤疏通作业。
（二）限额以下的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是指“工程投资额在100万元以下（含100万元）或者建筑面积在500平方米以下（含500平方米）”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其他行业限额以下工程范围由各行业主管部门依法确定并向社会公开。
（三）法律、法规、规章对限额予以调整的，从其规定。
二、违法违规行为抄告事例（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情形）
1.将非住宅建筑改为住宅、酒店式公寓的，应及时抄报自然资源等部门；
2.利用住宅建筑改为有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噪声、光、油烟污染问题、严重影响周边环境的项目（包括：餐饮、机械加工、建材库房、宠物医院、娱乐场所、健身房、游泳馆等业态）的，应及时抄报自然资源、城管、住建、消防救援、公安、生态环境、工信、商务、体育、应急等部门；
3.将建筑用途转为易燃易爆、危化品生产加工存储、危废存储等功能的，应及时抄报自然资源、城管、工信、商务、应急、生态环境、公安等部门；
4.将村（社区）用房、物管用房、农贸市场以及公共文化、教育、体育、公园等配套建筑改做他用的，应及时抄报自然资源、城管、住建、教育、市场监管、文体等部门；
5.将地下车库、交通通道改做他用的，应及时抄报自然资源、城管、住建、人防、消防救援等部门；
6.封闭架空层、增加隔层等增加建筑面积进行使用的，应及时抄报自然资源、城管、住建等部门；
7.将工业建筑改为住宅、商业建筑的，应及时抄报自然资源等部门；
8.利用违法建设整体或部分进行使用的，应及时抄报自然资源、城管等部门；
9.使用毛竹脚手架、门式钢管支撑架等国家淘汰工艺进行现场建设的，应及时抄报住建部门。
10.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降低建设工程质量或擅自变动房屋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的，应及时抄报住建部门。
11.其他明显与建设工程规划许可用途不符的，应及时抄报自然资源、城管等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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